
國立高雄大學 106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

科目：商事法  

考試時間：100 分鐘 

系所：法律學系(甲組(民商法

組)) 

本科原始成績：100 分 

是否使用計算機：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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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公司以經營生技產業為主要業務，由 A、B 及 C 為董事，D 及 E 為監察人，A 擔任董

事長；乙公司以經營汽車零件為主要業務，由 F、G 及 H 為董事，I 及 J 為監察人；F 擔

任董事長。請回答以下各題： (25 分) 

（一）誰是甲乙二公司之代表人？ 

（二）甲公司之董事長 A 未經董事會之決議，將甲公司多餘之廠房賣給乙公司，請問：

賣賣契約之效力如何？乙公司是否取得該廠房之所有權？ 

 

二、甲簽發一張欠缺發票年月日之本票給乙，乙擅自填上發票年月日後背書轉讓給丙，丙請

善意之丁為甲保證，丁乃在票上記載「為甲保證」之字樣並簽名交還丙。試問： (25 分) 

（一）甲應否對丙負發票人之責任？ 

（二）丁應否對丙負票據保證之責任？ 

 

三、依我國海商法讓與船舶所有權，如何為有效之債權契約與物權行為？船舶全部或一部在

航海中讓與時，因航海所生的利益與損失，其歸屬之情形為何？試附理由說明之。     

(25 分) 

 

四、保險費交付後，保險人尚未簽發保險單予要保人或同意承保前，若事故於此期間發生，

保險人應否給付保險金？試就現行法以及實務上對財產保險人與人壽保險人之規範及見

解，論述其妥適性。 (25 分) 

 





國立高雄大學 106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

科目：行政法  

考試時間：100 分鐘 

系所：法律學系(丙組(公法

組))、政治法律學系(公法組) 

本科原始成績：100 分 

是否使用計算機：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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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負有保護山林以及野生動物之職責，惟近年來破壞林木或獵殺保護動

物時有所聞，基於該會人力有限，且執行力有所不足，在預防危害之各項工作上，必須

請求警察機關之協助，而此種職務協助之要件為何？破壞林木或獵殺保護動物，除了可

能受行政罰之外，亦可能受刑事罰，在此取締違法有關刑事罰與行政罰之界限為何？（25

分） 

 

二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局與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所締結之「特約醫事合約」，係屬行政契

約或私法契約？請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3 號解釋文之理由以及行政法法理論述之，

並概述整理如何判斷區別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，以及兩者區別之實益？（25 分） 

 

三、試從行政處分效力之觀點，附具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(25 分) 

(一)起造人甲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建築執照後，隨即動工興建並於建築物興建完成後，

向同一建築主管機關申請使用執照。試問：建築主管機關於審查使用執照之申請時，得

否以之前核發之建築執照係屬違法為由，而拒絕核發使用執照？(12 分) 

(二)財政部以某甲欠繳稅款新台幣一千萬元，已達法定限制出境之標準，遂以公函載明某甲

欠繳稅額累計一千萬元，函請移民署限制甲出境。試問：移民署於審查應否對甲作成限

制出境處分時，如依其職權調查事實證據之結果，認為甲實際欠稅僅為十萬元時，得否

以甲未達法定限制出境標準，而拒絕財政部函請對甲作成限制出境處分之請求？(13 分) 

參考法條 

稅捐稽徵法 

第 24 條第 3 項：「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，其已確定之應納稅

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，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，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

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；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，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

萬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，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；

其為營利事業者，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。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，應解除其限制。」 

 

四、甲就不服原行政處分機關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經受理訴願機關以甲之訴願有理由，訴

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並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試問：原行政處分機關

依訴願決定意旨重為處分時，如發現原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錯誤，得否改依正

確之事實或法律規定，對甲作成較原行政處分更不利益之處分？(25 分) 

參考法條 

訴願法 

第 81 條第 1 項：「訴願有理由者，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，並得視

事件之情節，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。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，

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。」 



國立高雄大學 106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

科目：民法  

考試時間：100 分鐘 

系所：法律學系(甲組(民商法

組)、乙組(刑法組)、丙組(公法

組)) 

本科原始成績：100 分 

是否使用計算機：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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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何種法律行為不許附條件？試析論之。 

（二）甲對乙說：「你考上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時，當贈此大清民律草案刻本」。於乙考

上高雄大學法研所前，甲將該大清民律草案刻本出售於丙，並為交付。乙得對甲、丙主

張何種權利？ (25 分) 

 

二、甲有 A、B 二棟房屋，A 屋出賣與乙，但未辦理登記，又將 B 屋出租與丙，二屋均已交

付買受人及承租人。其後甲死亡，由丁單獨繼承之，丁卻將 A、B 二屋售與不知情之戊，

並即辦理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。試就 A、B 二屋，分析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。 (25 分) 

 

三、甲擁有國產某廠牌之汽車一輛，因缺錢但佯稱要換新車而將該車賣給好友乙三十萬元，

適逢假期無法到監理機關辦理過戶，但已將該汽車交由乙開回家，隔幾天後甲以新車尚未

交車為由向乙借用該車幾天，乙不疑有他而將該車交由甲使用，甲遂將該車開往由丙所開

設之當鋪向丙典當三十萬元。試論：甲、乙、丙之間該汽車物權法上權利之變動？(25 分) 

 

四、22 歲的甲男與 18 歲的乙女兩情相悅，在乙母丙的同意下，於 104 年 2 月 1 日奉子成婚，

並於同年 5 月 1 日生下一子 A，惟婚後甲乙感情不睦，遂於同年 8 月 1 日合意離婚，但遭

丙反對，甲乙不顧丙之反對，仍執意離婚，並至戶籍機關辦理離婚登記，承辦人員未查甲

乙之離婚未獲丙同意，仍完成甲乙之離婚登記，甲於 105 年 1 月 1 日，另與其同齡的丁女

結婚。試附理由解析下列問題。 

（一）A 是否為甲和乙之婚生子? 

（二）甲丁之婚姻效力為何? (25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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